
版號：111LYQ05132024表21-3-1(111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9.2730.733.710.482.740.0156.320.850.131.2214.4220.152.061.62662962

第2分位 100.00 67.9732.034.220.283.330.0156.581.000.171.6314.1719.491.871.46662962

第3分位 100.00 68.0032.003.700.274.190.0155.901.330.151.7414.0119.451.701.25662962

第4分位 100.00 68.1631.843.450.254.560.0155.621.480.141.7714.2619.141.541.22662962

第5分位 100.00 68.7131.293.550.244.600.0156.541.500.141.8214.5018.091.431.13662962

第6分位 100.00 69.4830.523.740.244.530.0157.531.510.151.8514.8016.941.361.09662962

第7分位 100.00 70.2229.784.100.254.320.0159.521.480.151.8614.9815.161.261.01662962

第8分位 100.00 70.4129.594.340.294.120.0160.661.430.161.9115.4913.831.150.96662962

第9分位 100.00 70.9729.035.030.423.830.0262.261.390.161.9815.7112.331.020.89662962

第10分位 100.00 69.4030.604.940.903.400.0361.941.360.192.3217.1411.100.780.83662962

合    計 100.00 69.5830.424.080.443.930.0259.491.370.161.9315.4214.961.231.046629620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